臺中市醫療機構美容醫學資料登記表
	機構名稱
	
	機構代碼
	

	連絡電話
	
	聯絡人
	

	E-mail
	

	登記事項
	□	新登記(含提供訓練證明或其他資料)　□異動

	【特定美容醫學手術】

	□ 施行項目名稱、施行醫師、取得與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機關、機構、法人、學會、協會之認證情形（詳如附表）
□	如有前述認證，請檢附證明文件
□	施行醫師應每3年應接受美容醫學手術繼續教育課程至少24小時，並取得證明
□ 專科醫師證書（須符合特管法第26條規定）
□ 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學會所舉辦美容醫學手術相關訓練課程至少32小時，並取得證明
□ 99床以下之醫院或診所請檢附緊急後送轉診計畫及與後送醫院簽訂協議書或契約（後送醫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美容醫學手術】

	□ 施行項目名稱、施行醫師、取得與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機關、機構、法人、學會、協會之認證情形（詳如附表）
□ 	如有前述認證，請檢附證明文件
□ 施行醫師應每3年應接受美容醫學手術繼續教育課程至少24小時，並取得證明
□ 具專科醫師證書者，需檢附：
○ 專科醫師證書（須符合特管法第25條規定）
○ 美容醫學手術相關訓練課程至少32小時之證明
□ 未具專科醫師證書者，需檢附：
○ 115年1月1日前施行美容醫學手術達30例以上，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專科醫學會、醫師公會全聯會發給之證明。
○ 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學會所舉辦美容醫學手術訓練課程達32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 99床以下之醫院或診所請檢附緊急後送轉診計畫及與後送醫院簽訂協議書或契約（後送醫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特定美容醫學處置】

	□ 施行項目名稱、施行醫師、取得與未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認可機關、機構、法人、學會、協會之認證情形（詳如附表）
□	如有前述認證，請檢附證明文件
□	施行醫師應每3年應接受美容醫學處置繼續教育課程至少24小時，並取得證明
□ 具專科醫師證書者，需檢附專科醫師證書
□ 未具專科醫師證書，108年8月1日後畢業者，需檢附：
○ PGY完訓證明文件
○ 專科醫學會所舉辦特定美容醫學處置相關訓練課程至少32小時證明
□ 未具專科醫師證書，108年8月1日前畢業者，需檢附： 
○ 115年1月1日前施行美容醫學處置達32例以上，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專科醫學會、醫師公會全聯會發給之證明
○ 115年1月1日至115年12月31日期間，完成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學會所舉辦特定美容醫學處置訓練課程達32小時以上，並取得證明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機構
核章
	



	衛生局登記結果
	□予以登記
	中市衛醫字第                        號

	
	
	系統登記日期
	     年       月      日

	
	□不予登記
	原因：



